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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鲜记”：养蟹致富道路宽 乡村振兴显身手
□ 记者 翁正倩

提起“王鲜记”，高邮几乎家喻户晓，他家的大闸蟹个大味
美，全国知名。2017年10月20日，带着8两多重的“王鲜记”
“蟹王”亮相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栏目，引起全国美食家与众
多资深吃货的关注。近年来，“王鲜记”借助网上销售平台，搭
上电子商务的“顺风车”，在销售本地农产品的同时，带动周边
的农民共同致富，充分发挥了农业龙头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
为我市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阳春三月，正值蟹苗投放季节，记者来到菱塘回族乡湖畔
水产专业合作社“王鲜记”农场采访，只见前来购买蟹苗的养
殖户络绎不绝，农场的工人忙得不亦乐乎。“王鲜记”掌门人王
俊告诉记者，“王鲜记”取旧字号“王记”，中间增添了一个“鲜”
字，目的就是要提醒自己时刻牢记先辈“鲜道传家”的宗旨。经
过近30年的经营打磨，现在的“王鲜记”已成为一个拥有现代
化育种场、万亩以上养殖基地、规模庞大的水产品交易市场和
质检中心的全产业链农业示范企业。主要业务涵盖了水产品
养殖、经营、服务，主要产品有大闸蟹、龙虾、淡水鱼等。为推广
高邮湖生态养殖，“王鲜记”开辟了 3000多亩滩涂，改零星养
殖为规模养殖，改一般养殖为绿色养殖，利用全生物的水质改
良体系，成为一家现代化的生态农场。

大闸蟹养殖并非易事，无论是挑选亲本、育苗还是养殖,
每一个环节都非常关键。从一只小蟹苗长成大闸蟹，需要600
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的工序中，优质蟹苗的培育必不可少，
也是养殖成功的前提。

王俊说，每年的 12月底，他们都会选用七两以上的公蟹
和五两以上的母蟹作为亲本，带到位于南通如东入海口的“王
鲜记”蟹苗育种基地进行培育，经过交配、繁殖、抱卵、产子，成
长为大眼幼体后，再从海边将大眼幼体经过淡化，运回本地苗
塘，成为最初的蟹种。经过一年的培育，蟹苗将长成商品苗。

“春节过后，我们就选择优质的苗种进行投放。随着气温的升
高，蟹苗会开始脱壳，此时投放成活率会大大降低，蟹苗必须
尽快投放完成。”王俊告诉记者。

在“王鲜记”水产间，记者看到数十名技术人员正将蟹苗
一只只过手，按照雌雄、大小、蟹爪健全情况分类放置。“王鲜

记”的耿经理告诉记者，他们投放的都是最强壮
的蟹苗，30头就有1斤左右。“王鲜记”有效养殖
面积有 2650亩，亩均投放 1000只左右，因投放
时间紧迫，现在他们每天过手的蟹苗在 2500公
斤左右。

“王鲜记”因蟹苗品质好，在市场上十分抢手，
还没到养蟹季节，就被客户预定了很多。菱塘村养
殖户王寿中今年预定了 4250公斤蟹苗。他告诉
记者，他从事水产养殖已有 13年，一开始都是从
外地购买蟹苗，结果捕捞时螃蟹个头小，品相也不
好，赚不到钱，有时还亏本；后来他就向本地“王鲜
记”购买蟹苗，用他们的蟹苗个头大，品质优，市场
上十分抢手，双方已合作多年。去年，他家螃蟹养
殖面积400多亩，销售额超过 250万元。王寿中
说，现在他周边从事螃蟹养殖的亲朋好友都在“王
鲜记”购买蟹苗，养殖收益都很好。2017年，“王鲜
记”大闸蟹荣获“中华好蟹”称号，并在当年第四届
中国名蟹大赛中荣获“金奖”。

近年来，随着电商的蓬勃发展，王俊看到其中
蕴含的巨大商机，于是尝试网上销售螃蟹，并从中
尝到了甜头。后来，他又进军天猫、京东商城、1号
店等实力较大的电商平台，搭上电商“顺风车”，并建立起完善
的生鲜电子商务运营体系，成为顺丰华东大区生鲜速配项目首
家战略合作企业。如今的“王鲜记”电子商务拥有专业的策划团
队、营销团队和设计团队，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运营也很
有影响力。2018年，“王鲜记”仅网络销售就达到1800万元，产
品进入全国60多个重点城市。

王俊说，“现在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了对农
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市政府还专门出台了文件支持高邮湖大
闸蟹产业发展，每年组织大型的讲座，邀请上海海洋大学的教
授和各地有经验的专家宣传、讲解科学养殖和生态养殖。作为
‘新农民’，我们更要积极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提高农产品的
附加值，不断优化产业链。”

据了解，过去的“王鲜记”主要经营大闸蟹，产品类型单
一，其成熟售卖期仅仅几个月，经营时间短，有很多的局限性；
现在的“王鲜记”不仅大闸蟹远近闻名，咸鸭蛋、龙虾、蟹黄油、
蟹黄汤包等产品市场反应也都很好。去年，“王鲜记”还开了一
些体验店，配合自己产品售卖蟹黄捞面等，在学习和尝试中不

断成长进步。
“王鲜记”是我市农业龙头企业，现有合作社成员50多户。他

们提供的优质蟹苗不单单帮助合作社成员获利，也带动了周边养
殖户增收致富，仅2018年就为周边300多户农民实现增收450
万元以上。“王鲜记”还经常将他们的养殖经验与周边的农户进行
分享，为农户们提供技术指导，积极发挥龙头企业的技术优势。

乡村振兴，离不开优质企业的支撑。近年来，“王鲜记”作
为高邮农产品生产企业的龙头，紧跟时代潮流，通过健全的产
业链，搭建网上销售平台，不断开拓市场，做大做响高邮水产
品品牌，在带领广大养殖户养殖致富的同时，还为当地农村剩
余劳动力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仅“王鲜记”就有员工 200
多人，很多都是当地的村民，让大家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此
外，“王鲜记”还经常雇佣一些季节性临时工，每天工作不超过
8小时。

王俊表示，不断提高高邮湖水产品质量，进一步叫响高邮
湖水产品品牌，一直是自己追求的目标，“王鲜记”愿以不懈的
努力，为实现高邮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2019年消费维权年主题

2018年八大典型侵权案例

1、无中文标识进口化妆品案。2018年
7月11日，市监局接群众举报，反映高邮市
长生路某服装店有销售进口化妆品，没有中
文标注。截止案发时，该店经营的涉案化妆
品货值金额为 3803元，违法所得为 2523
元。事实查明：高邮市某服装店于2016年9
月 23日登记注册，2018年 7月 17日重新
领取了营业执照。该店经营的进口化妆品是
从上海某贸易实业有限公司、大连某贸易有
限公司这两家公司购进的，涉案化妆品不能
提供有效的进口化妆品批准文件和商检部
门出具的检验报告。根据《化妆品卫生监督
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高邮市某
服装店没收涉案化妆品，没收违法所得
2523元，并处违法所得3倍的罚款，即罚款
7569元。罚没款合计10092元。

2、销售不合格肥料案。 2018年 11
月中旬，高邮消协汤庄分会接到汤庄镇叶
家村何某等农民投诉，反映其前段时间购买
的尿素施入农田后发现未能及时融化于田
等现象，怀疑该批尿素存在质量问题，同时
担心使用这批尿素后对来年的农作物是否
有危害。为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农
民群众的切实利益，汤庄分会接到投诉后立
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经现场调查发现该批
尿素颗粒较大，颜色呈乳白色，且与以往使
用过的尿素外观不太一样，其包装内也没有
产品合格证及生产日期。认为此案有可能涉
及售假的违法行为，消协工作人员随即联系
了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汤庄分局，分局立即安
排人员对施入肥料的农田进行实地检查，发
现尿素颗粒物还呈现在农田之中，工作人员
对库存尿素进行抽样，当天立即送往专业检
测机构进行抽样检验。与此同时，也向相关

方面农业专家进行咨询，积极寻找补救措
施。为尽快妥善解决此事，高邮消协汤庄分
会与这批尿素经销商取得联系，经销商李某
表示这批尿素有可能存在营养成分含量不
足情况，但应该不会对农作物产生危害，李
某承诺积极配合相关工作，尽全力补偿农民
们的损失。经调解，李某已先行对涉案农民
进行尿素价款的同价位一比一赔偿以及误
工费等补偿。

3、未正确标注企业名称案。2018年4
月 24日，市监局接举报，反映高邮某有限
公司正在生产的咸鸭蛋（熟）外包装上未标
注实际生产企业的名称。截止案发时该公
司共生产了咸鸭蛋58008枚，货值金额为
44456.4元。事实查明：该公司于2018年4
月 1日和 2018年 4月 10日分别与浙江
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高邮市某蛋品有限
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协议，该公司于 2018年
4月 24日开始在自己的生产场所生产上
述包装的咸鸭蛋，均未标注自己实际生产
企业的名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之规定。决定对该公司处货值金额 5倍的
罚款222282元。

4、平台快递假冒卷烟案。随着网购和
自媒体产业的日益发展，物流、寄递渠道的
卷烟案件呈高发势态，且涉案卷烟多为假
烟，涉案数量和案值相对较高。2018年 5
月 29日，市烟草专卖局根据举报线索，在
市区某快递公司查获假烟快递包裹若干，
经现场清查，共计 2个品种 88条卷烟,案
值 5.08万元。后经鉴定，以上卷烟全部为
假冒卷烟。事实查明，涉案主犯以牟取暴利
为目的，通过微信等网购平台销售假冒卷

烟，属典型的以次充好，欺诈欺骗行为，在
给国家财政造成财产损失的同时，也严重
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该案
的后续调查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5、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商品案。2018年
10月8日，物价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在高
邮某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双“双星”球鞋，商
家收取70元，后发现球鞋吊牌上标价只有
59元。接到举报后，该局工作人员立即前往
该商店调查相关情况，发现事实确实如举
报人所述，该商店在售“双星”牌球鞋吊牌标
示“零售价：59元”，但是商家实际销售价格
为70元。该商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商
品”的行为，违反了《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
码标价的规定》，该局执法人员当场责令该
商店将多收的 11元退还消费者，并给予该
商店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6、快递商品丢失案。2018年 6月 11
日上午 9时，在高邮工作的廖先生到邮管
局反映：高邮某快递公司快递员将他一件贵
重快件放在单位门卫处（寄件人未保价），未
告知廖先生，当时廖先生因家庭原因一个多
月后来取快件时，发现该快件已丢失，向快
递员和该公司要求赔偿，当时快递员口头答
应赔偿1000元，后又以交至门卫签收为由
未给与赔偿，廖先生多次到该公司索赔，快
递员以家境困难为由，只愿意适当赔偿，双
方因赔偿标准出入较大未达成一致意见。邮
管局工作人员在接到廖先生申诉事项后，立
即与该公司负责人和相关快递员联系，了解
事发原由，在核准事件的真实情况后，约谈
了该公司负责人和相关快递员，宣传行业法
律法规、《邮政行业申诉处理办法》和《快递
服务标准》，说明该公司在未与单位门卫处

签订快递服务合作协议情况下，将快件丢在
门卫处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造成快件丢失
该公司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经协商，由该
公司赔偿廖先生600元。

7、有奖销售欺骗消费者案。2018年2
月 23日，市监局接投诉举报，反映高邮某
百货店谎称有奖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事实
查明，该批“天之蓝”白酒是由该店委托高
邮另一家烟酒总汇代销的，委托前私自将
该批白酒瓶盖上的二维码扫描中奖后，又
全部揭去了二维码，造成消费者购买后无
法扫描中奖。该批白酒批量15箱共90瓶，
购进价 260元 /瓶，销售价 280元 /瓶，货
值金额252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决定罚
款50000元。

8、销售不合格药品案。2018年 11月
22日,市监局执法人员联合公安部门对辖
区内高邮市某大药房进行检查，现场发现
“肾雄活阳生精素（劲源胶囊）”产品；经杭
州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测，检测结
论显示上述产品西地那非含量为 1.68×
105mg/kg（不合格）。事实查明：该店负责
人从上门推销的人员手中购买的“肾雄活
阳生精素（劲源胶囊）”产品，共购进 5大
盒，每大盒里有 6小盒，购进价格为 15元
一小盒，销售价格为 30元一小盒，上述产
品已全部扣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上
述案件涉嫌犯罪。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
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和《关于在行
政执法机关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
见》第一条的规定，该案件已移交高邮市公
安局调查处理。

乡村振兴·高邮实践


